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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父遗嘱成关键证据
两女争遗产尘埃落定

《常州晚报》舒翼 郭龙龙 陈雯燕

父亲去世后，一对亲姐妹为了争遗产闹

上了法院。姐姐说有父母的离婚协议，要求

平分遗产，妹妹说有父亲的遗嘱，遗产就是

给自己的。

江苏金坛法院经过综合审查双方的证

据，认可该遗嘱为遗嘱人去世前的真实意思

表示，合法有效，支持了妹妹的主张。记者

近日从常州市中院了解到，姐姐上诉后，市

中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朱某与徐某婚后生育了朱某姐与朱某

妹两个女儿。2017年朱某与徐某离婚。离

婚协议中约定，朱某名下坐落于金坛区薛埠

镇某村委的大房屋4间及副房4间、承包地

数亩，还有存款等一切财产，在朱某去世后，

由两个女儿平分。

朱某去世后，所有遗产都在朱某妹手

里，朱某姐索要不得，于是去年4月将妹妹

告上法院，要求法院依照离婚协议的约定，

判决朱某遗产由自己和妹妹平分。

庭审中，朱某妹辩称，朱某在去世前已

经订立书面遗嘱，载明在其身故后，所有遗

产都归自己所有，因此她认为姐姐的要求不

成立。

经法院查明，2022年12月28日，徐某

出具房产情况声明一份，明确表示对于离婚

协议中约定的，登记在朱某名下的所有房屋

的全部产权都归朱某享有，徐某放弃一切权

利。徐某在声明人处签字并按手印，作为代

书人的律师刘某和另外三名见证人，分别在

声明上签字并按手印。

就在同日，朱某立下一份遗嘱，载明因

自己长期卧病在床，握笔困难但神智清醒，

特委托律师刘某代书遗嘱，确认自己身故

后，名下所有的房产、银行存款等一切财产

及财产性权益，均归朱某妹继承，其他任何

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涉。律师刘某代朱某

签名，朱某在签名处按手印。律师刘某和三

名见证人分别签名并按手印。上述立嘱人、

代书人、见证人均在签名后注明了年、月、

日。

2022年12月31日，朱某去世。

金坛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虽然徐某与朱

某在离婚协议中约定，房屋归朱某所有，去

世后由姐妹俩平分，但由于徐某又出具声

明，放弃对案涉房产的一切权利，系本人真

实意思表示，故合法有效。因此朱某有权独

自处分案涉房产。

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五条，代

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

其中一人代书，并由遗嘱人、代书人和其他

见证人签名，注明年、月、日。朱某所立代书

遗嘱格式正确，且有录音录像证明。朱某姐

没有证据证明朱某在立上述遗嘱时，属于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因此该

代书遗嘱有效。

最终法院驳回朱某姐的全部诉讼请

求。朱某姐不服，上诉至市中院。

市中院审理后认为，朱某立的代书遗嘱

合法有效并无不当。朱某姐没有证据证明

代书人、见证人存在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的

法定情形，也没有证据证明朱某立遗嘱时不

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遗嘱不是朱某的

真实意思表示。故一审法院认定朱某所立

遗嘱合法有效并无不当，法院予以确认。因

此朱某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判决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疑点重重的无罪判决

2015年3月5日晚，张某艳和男友辛龙在大连自

己家共度元宵节。然而，3月6日清晨6时20分许，

张某艳被发现横尸自己家楼下。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厅主办检察官、二级高

级检察官郭竹梅介绍，当时的在案证据可以证实，元

宵节当晚，辛龙一直在案发现场，具有重大作案嫌

疑。但是，辛龙拒不承认致死被害人。

案件一波三折。法院一审认定辛龙杀人，判了死

缓。然而辛龙上诉后，发回重审，重审被改判无罪。

改判无罪的理由是什么？

“原判认为本案被害人死亡时间无法确定；被告

人离开到被害人尸体被发现期间约2小时的时间段

是空白的；被害人住处遗留多枚嫌疑足迹未作比对

等”“认为证据未达确实、充分的程度，无法排除第三

人作案的合理怀疑。”郭竹梅说。

被害人的家属一直不服无罪判决，在2020年初

申诉到最高检。

郭竹梅接手该案后，对在案证据进行了重新审

查，认为无罪判决理由不成立。

“辛龙具有作案动机。辛龙与被害人存在感情纠

纷，矛盾激化严重。并且，案发现场符合熟人作案特

征，辛龙有作案时间作案条件。”

郭竹梅介绍，辛龙虽不承认致死被害人，但其供

认案发当晚为制止被害人喊叫曾捂压被害人口鼻，这

与尸检结果被害人系受外力作用机械性窒息死亡吻

合。现场提取的生物检材，只检测到辛龙、张某艳的

DNA，没有第三人的。

此外，张某艳家楼下邻居证实，当晚一男一女在

楼上厮打、争吵到凌晨3点左右才安静了。辛龙手机

基站定位显示，当时其尚未离开案发小区。

综合全案证据分析，郭竹梅认为，可以形成辛龙

实施这起故意杀人案的内心确信。

重返案发现场

虽然有了基本判断和内心确信，但必须要补强证

据，排除原无罪判决认为的案件疑点，才能促成改判。

2021年9月，郭竹梅决定带领办案人员重返案

发现场，重新取证，委托鉴定，并与案件原检察人员、

侦查人员座谈交流，深入了解有关情况。

郭竹梅和办案人员抵达案发现场时，距离案发已

经过去六年，案发现场被害人的家一直处于封存状态。

“被害人家属生活困难，却一直没有到大连处置

这套被害人的房子，他们不服无罪判决，一直要讨个

公道。”办案人员介绍。

被害人家房门打开后，厚厚的尘土，不变的陈设，

风干的饭菜，像是在诉说尘封的记忆……此前案件侦

办结束后，案发现场没有再被动过，给复勘取证带来

有利条件。办案人员委托公安部对嫌疑足迹重新进

行会检，最后专家一致倾向认定现场嫌疑鞋印为辛龙

所留。

重新勘查案发现场、取证的同时，郭竹梅和同事

们把调查重点也放在了辛龙身上。办案人员通过缜

密办案，取得了对定罪极为关键的细节证据。

经过补强证据，可以认定，被害人死亡时间为凌

晨三点到四点，被害人死亡时辛龙尚未离开，现场嫌

疑足迹是辛龙留下，能够排除第三人作案的合理怀

疑。“可以认定，辛龙案发当晚捂压被害人口鼻致其死

亡，后抛尸楼下，伪造张某艳系自杀的假象。”

真凶终被绳之以法

2022年年初，该案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委会审

议，决定向最高人民法院抗诉。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大

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

2022年12月27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原

无罪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辛龙死缓，剥夺政治权

利终身。辛龙不服，提出上诉。

2023年3月16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

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发八年后，真凶终于被绳之以法。

2023年5月8日，最高检12309检察服务中心，

被害人张某艳家属送来锦旗，衷心感谢辛龙案全体办

案人员。

被害人家属曾给最高检办案人员打来电话，说自

己家孩子是元宵节被害的，七年后的元宵节，最高检

通知他们最高检抗诉了，一家人激动得很多天睡不着

觉。

“打个比方，从有罪到无罪是拆房子，从无罪到有

罪是搭房子。”郭竹梅说，对一个案件来说，搭房子的

质料就是证据。这个案件是“零口供”杀人案，需要通

过间接证据形成证据链定案，最难的就是要对此前已

进行充分侦查的旧案补到新证，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任务”。

“检察官的基本职责就是查明真相、追诉犯罪、法

律监督，为了对得起这个职责，必须不懈努力。”历时

三年，郭竹梅和同事们变不可能为可能，促成本案改

判。

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高质效

办好每一个案件，守护好这神圣的最后一道防线，正

是最高检成功抗诉这起故意杀人案的深远意义所在。

最
高
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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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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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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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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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案人员在案发现场查看被害人坠落地点（最高检供图）

新华社 刘硕

一起元宵节发

生的故意杀人案，

凶手曾被从死缓改

判无罪；检察官重

返案发现场，复核

关键证据，凶手最

终受到法律制裁。

作为多年来最

高检第一个无罪抗

有罪的申诉案件，

辛龙故意杀人案的

办案过程是怎样

的？办案检察官带

我们揭开迷雾。

案发现场案发现场（（最高检供图最高检供图）） 案发现场案发现场（（最高检供图最高检供图））


